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支持梧州市加快特色食品产业振兴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 

（桂政办发〔2020〕84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关于支持梧州市加快特色食品产业振兴发展的若干政策》已经自治区人

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0 年 11 月 2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支持梧州市加快特色食品产业振兴发展的若干政策 

为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升质量安全推动地方特色食

品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8〕33 号）精神，支持梧州市加快发展

特色食品产业，打造特色鲜明、供应链完备、“东融”辐射带动力强的特色食品

产业基地，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成功经验，推进

全区特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制定本政策。 

一、加快建设特色食品产业集聚区 

（一）支持食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广西供粤港澳大湾区特色食

品生产加工及流通服务体系，重点支持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梧州）江北片区

建设岭南食品工业小镇、“育湾”特色食品产业基地，将符合申报条件的集聚区

项目优先列入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的重大项目，试行用地指标核销制，由自治

区足额保障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对符合乡村振兴专项补助资金或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支持范围和条件的特色食品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给予倾斜支持。

（牵头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配合单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财政厅、农

业农村厅、自然资源厅，梧州市人民政府等） 



（二）推动特色食品产业提质转型。加快培育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新动能，

鼓励特色食品企业与“四新经济”企业深度融合，加大对知名电商、物流、仓储、

商贸、金融等服务型企业的扶持力度。构建特色食品全产业链，重点支持梧州

市高新区六堡茶产业发展集聚区建设茶产业加工区、智能仓储区、科研检测交

易区等，支持商贸物流园区建设中农联·梧州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进一步深化

粤桂合作，加强地方农产品交易，促进桂东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现代化

农业服务创新发展。（牵头单位：梧州市人民政府；配合单位：自治区财政厅、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局，广西税务局等） 

（三）促进特色食品产业与文旅健康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深入挖掘传统特

色食品历史文化资源，支持梧州市特色食品产业和文旅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将

梧州市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打造“生活秀带”的相关项目，统筹

纳入国家老工业基地遗产保护开发利用政策、资金支持范围，加快建设蛋白肠

衣、六堡茶、龟苓膏、冰泉豆浆、河粉、蜂蜜等传统特色食品博物馆。打造岭

南食品工业小镇美食文化街，对 2021年 6 月前入驻岭南食品工业小镇、直接租

用工业厂房的特色食品生产企业，3 年内按 5 元/平方米·月给予房租补贴；对入

驻门店给予 1 年的免租扶持。补贴资金由当地统筹，列入预算。（牵头单位：

梧州市人民政府；配合单位：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商务

厅、市场监管局、财政厅等） 

二、振兴梧州市特色食品品牌 

（四）打造“育湾”特色食品产业公共品牌。支持梧州市与粤港澳大湾区友

好城市先行构建“育湾”公共品牌，建立“育湾”品牌质量标准，开辟“育湾”特色食

品标准立项绿色通道，建立互联互通认证体系、“育湾”品牌区块链技术追溯平

台，制定检验检测中心互认评定规范，实现“育湾”产品质量互认，全流程可溯

源。打造“梧家味道”区域公共品牌，指导梧州市人民政府做好“梧家味道”区域公

共品牌顶层设计和宣传推广，发挥区域公共品牌示范引领作用。（牵头单位：

梧州市人民政府；配合单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商务

厅、投资促进局、文化和旅游厅等） 

（五）加强企业商标品牌建设。支持梧州市申请地理标志商标，打造地理

标志区域品牌。支持梧州市特色食品企业实施老字号振兴工程，开展产品创新

研发，申报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牵头单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商务厅；配

合单位：自治区财政厅，梧州市人民政府等） 

（六）支持食品企业做大做强。支持符合条件的特色食品企业优先申报发

行企业债券。支持梧州市按照市场化原则积极引进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发起设

立各类特色产业投资基金，自治区政府性投资基金配合参与投资，培育发展梧

州特色食品产业，争取推动 1 至 2 家特色食品龙头企业上市。（牵头单位：自

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地方金融监管局；配合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

委、国资委，广西证监局，广西税务局，梧州市人民政府等） 

三、推进特色食品标准化建设 



（七）强化检验检测认证能力。支持梧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打造自治区级

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建设国家六堡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提高科

研技术支撑及检测、认证、培训、标准化等服务水平。支持广西—香港标准及

检定中心有限公司在梧州市设立分中心，为食品企业开拓香港、澳门及海外市

场提供一站式检验检测认证培训服务，推动农产品、特色食品企业申请香港优

质“正”印认证和广西优质认证。支持梧州市开展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建设，

以发展六堡茶有机产业为抓手，积极打造绿色有机食品产业链，全力提升有机

食品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占有率；优先支持苍梧县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县。支持完善计量服务保障，夯实特色食品高质量发展的计量基础。（牵

头单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梧州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科技厅等） 

（八）加快食品原料供应链标准化基地建设。支持依托“龙头企业+基地”、

“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等发展模式，打造藤县八角、粉葛种植及深加工基地，

苍梧县六堡茶标准化种植基地等标准化基地。通过贷款贴息、先建后补等方式，

对被认定为国家级或自治区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特色食品企业及配套

原料加工企业给予补贴。（牵头单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配合单位：自治区

财政厅、商务厅，梧州市人民政府等） 

（九）完善特色食品产业标准体系。聚焦产业发展需求，针对尚无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的地方特色食品，制定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支持建立高于国家

标准或国际标准、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育湾”食品团体标准，引导生产经营

六堡茶、龟苓膏、冰泉豆浆、河粉、蜂蜜等特色食品的企业制定连锁店标准。

对在国内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及省会城市开设连锁店的企业，每开设一个连锁

店给予企业 10 万元奖励，单个企业累计奖励不高于 40 万元；对在国外城市新

增形象店（或旗舰店）的企业，每新增一个形象店（或旗舰店）根据场地规模、

投入等要素给予企业不高于 20 万元奖励，单个企业累计奖励不高于 80 万元。

奖励资金由当地统筹，列入预算。（牵头单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

自治区财政厅、商务厅、卫生健康委，梧州市人民政府等） 

四、强化人才科技支撑 

（十）加强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支持梧州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

指导广西胶原蛋白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广西六堡茶种质创新与综合利用工程研

究中心申报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支持特色食品企业申报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支持梧州市加快国家级人工合成食品研发和生产加工、储备基地建设，

推动人造食品产、学、研、储融合发展。（牵头单位：自治区科技厅；配合单

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财政厅，梧州市人民政府等） 

（十一）支持引进紧缺高层次人才。支持引进特色食品产业核心高层管理

人才、骨干科研人才及其他紧缺专业人才，相关人员经认定为自治区高层次人

才的，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牵头单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配合

单位：自治区财政厅，广西税务局，梧州市人民政府等） 



本政策与自治区现行有关政策交叉重叠的，可按照就高原则执行，不得重

复享受。在执行过程中，及时对本政策进行评估并根据需要适时调整。 


